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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和其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2003）56 号]《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

定，我们在对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就其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充分关注，根据江西赣粤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现就其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和对

外担保情况说明如下： 

一、2006 年度赣粤高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资金占
用方类

别

资金占用
方名称

占用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

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06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

额

2006年度占
用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

占用资金利

息）

2006年
度占用

资金的

利息

2006年度偿
还累计发生

金额

2006年期末
占用资金余

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性质

上市公
司的子

公司及

其附属

企业

江西赣粤
高速公路

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联营公司 预付账款 3,756,284.01     34,702,514.00     29,229,431.82   9,229,366.19      

昌九公路
大中修工

程款及技

改路工程

款

经营性占
用

总计 - - -      34,702,514.00               -    29,229,431.82       9,229,366.19     - -

    二、提供担保情况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赣粤高速 2006 年度存在为其控股股东及公司持股 50%以

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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